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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

并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公司
7

名董事全部参加会议
并表决

。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表决
，

会议作出如
下决议

：

1

、

会议以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王坚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王坚先生简历见附件
。

2

、

会议以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定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汉江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通知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27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附件
：

王坚先生简历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7 日

附件
：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坚

，

男
，

49

岁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研究员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历任中航工业金城集团
有限公司分厂副厂长

、

工艺处处长
、

技术中心主任
、

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

销售有限公司总
经理

，

中航工业金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副董事长
，

董事长
、

总经理兼南京机电液压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

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未持有湖
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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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等
的规定

。

3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时开始
，

会期半天
。

4．

会议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

5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下午
15

：

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2)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6．

会议地点
：

汉江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
完备

。

2

、

本次会议具体议案如下
：

审议
《

关于增补王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0

年
9

月
27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会议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
证

、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2

、

登记时间
：

2010

年
10

月
11

日
（

上午
8

：

00-9

：

00

，

下午
13

：

00-14:00

时
）。

3

、

登记地点
：

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

：

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通讯地址
：

湖北省襄樊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公司证券部
；

邮编
：

441003

；

传真号码
：

0710-3345024

。

4

、

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1)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2)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3)

委托人为法人的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
司的股东大会

。

(4)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

受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
思表决

。

四
、

其他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

0710-3345433-8045

传真
：

0710-3345024

联系人
：

邬京苑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附件
：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

关于增补王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权限
：

受托日期
：

注
：

1

、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
，

若未填上数目
，

则被
视为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

2

、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
，

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
加盖单位公章

。

3

、

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
，

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
(

赞
成

、

反对
、

弃权
)

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002303�����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0-042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
，

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2010

年
9

月
21

日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在深圳市深
南大道竹子林东方银座酒店

3

楼伦敦厅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

、

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8,337,795

股
，

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6.18%

。

2

、

本次会议由第一届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王海鹏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

，

董事候选人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
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王海鹏先生
、

王治军先生
、

冯达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

选举罗少敏先生
、

何素英女士
、

郭万达先生
、

陈锁军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以上
7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任期三年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之日起
生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1

选举王海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2

选举王治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3

选举冯达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当选为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之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

2.1

选举罗少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2

选举何素英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3

选举郭万达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4

选举陈锁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当选为本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以上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9

月
3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蔡少龄先生
、

陈利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以上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王
红婵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之日起生效
。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

3.1

选举蔡少龄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2

选举陈利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当选为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9

月
3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的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该议案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

118,335,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2,00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83%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

118,335,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2,00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83%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1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118,337,79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了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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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４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四项专利证
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３

０２０８００１．５

钢丝绳紧固

器

杨建国等

５

人 外观设计

２００９．９．８ １０

年

第

１２３４２９１

号

２

ＺＬ ２００９ ３

０２０８００３．４

钢丝绳紧固

器

杨建国等

５

人 外观设计

２００９．９．８ １０

年

第

１２３９７２０

号

３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２００５６．２

钢板起重钳 杨建国等

５

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３ １０

年

第

１５１５８４６

号

４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２００５５．８

一种曲边护

角

杨建国等

３

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３ １０

年

第

１５１５８４５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专利的获得
，

将有利于公司
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

，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

同时为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做
准备

。

特此公告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５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巨力龙涤

化纤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事宜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巨力索具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设立全资子公司
，

有关情况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上进行了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巨力索具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巨力龙涤化纤有限公司已经哈尔
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阿城分局正式核准注册登记

，

并取得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营
业执照所载内容如下

：

名称
：

黑龙江巨力龙涤化纤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２３０１８１１０００３５８５２

；

住所
：

阿城区和平街涤纶厂内办公楼
；

法定代表人
：

杨建忠
；

注册资本
：

陆仟万元
；

实收资本
：

人民币陆仟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生产
、

销售聚酯切片
、

化学纤维系列产品
、

纺织品
、

纺织
机械及设备

、

索具
、

缆绳
；

销售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的
不得经营

，

国家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

特此公告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002371��������股票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2010-026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鉴于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
即将届满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

应到
职工代表

39

人
，

实到
38

人
，

1

人因公出差未参加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经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
，

同意选举王茂林先生
、

金路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将与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

1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

任期
3

年
。

特此公告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茂林

，

男
，

1963

年
9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历任国营第
700

厂
技术员

、

设计所所长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
，

微电子
设备分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

流量计分公司总经理
。

现任北京七星弗洛尔电子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王茂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持有本公司
12.34%

股份的股东
--

北京硅元
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硅元科电
"

）

的关联关系
：

持有硅元科电
1.30%

的股权
，

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

其他监事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其他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金路
，

男
，

1964

年
11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历任国营第
706

厂设计
员

、

设计工艺所副所长
、

所长兼支部书记
、

副总工程师
、

总工程师
，

北京七星华电科
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盛分公司总经理

。

现任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
子自动化设备分公司总经理

。

金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持有本公司
12.34%

股份的股东
--

北京硅元科
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硅元科电
"

）

的关联关系
：

持有硅元科电
1.93%

的股权
，

与本公司拟聘的董事
、

其他监事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

证券代码：002390���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0-02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人参皂苷 -R d《药品注册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21

日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贵州
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

（

以下简称
“

省药监局
”）

黔新
10019

号
《

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
知书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信邦远东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邦远东
”）

收到省
药监局黔新

10020

号
《

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

省药监局对本公司和信邦远东提
交的国家一类新药人参皂苷

-Rd

及人参皂苷
-Rd

注射剂的申报资料进行了形式审
查

、

现场核查
，

认为
“

该申报资料基本符合
《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予
以受理

。 ”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对该事项的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38�����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0－032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列入深圳市第二批文化体制

改革试点单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深
圳市国家税务局

、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以深财法
[2010]19

号文发出的
《

关于深圳市第
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通知

》，

公司被列入深圳市第二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
位名单

。

根据通知要求
，

公司具有享受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税收优
惠政策的资格

，

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2009

年至
2013

年的企
业所得税减免申请

，

但需由税务机关对公司的申报资质和相关材料进行终审核准后方
可享受免税

。

由于公司是否能获得免税尚需主管税务机关的批准
，

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

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减免税申请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24������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0-024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
10

：

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电话
、

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会议参会董事
5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5

人
。

本
次会议的参会人数

、

召集
、

召开程序
、

议事内容均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生主持
。

经认真审议
，

与会董事通过通讯表决
，

以
5

票同意
、

0

票不同
意

、

0

票弃权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订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制度详见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议案
》

公司三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于投资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议案
》，

依据绍兴县委
、

县政
府

《

关于构建新型融资担保体系的实施意见
》（

县委办
〔

2009

〕

34

号
），

公司
2008

年度的县级经
济政策奖励资金

222.5800

万元按要求
"

以奖转股
"

以
1

元
/

股作价投资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
--

绍兴县信达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信达担保公司
），

公司出资比例为
2.29%

。

信达担保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

住所绍兴县柯桥街道金柯桥大道
234

号
，

法定代表人
沈秀萍

，

注册资本
9739.7827

万元
，

其中国有资本
4500.0000

万元
，

其余为企业参股
。

根据
《

关于
2009

年度
"

以奖转股
"

工作的实施意见
》（

绍兴县国资办
［

2010

］

15

号
）

文件
，

信
达担保公司拟对

2008

年度
"

以奖转股
"

的股东按入股金额的
25%

作为退股金额
，

由信达担保
公司实施退还

。

同时
，

公司
2009

年度县级经济政策奖励资金的
75%

将入股信达担保公司
。

公
司

2009

年度奖励资金为
124.5560

万元
，

其中
93.417

万元将按要求入股信达担保公司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签订
〈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绍兴县实施
104

国道南复线拓宽工程
（

柯岩段
）

需要
，

公司就涉及的区块房屋拆迁事
宜与绍兴县柯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

绍兴县柯岩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将分期向公司支付总金额为

1605093

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

搬迁费用以及搬迁补助
费

。

详见
2010

年
9

月
21

日
《

证券时报
》

及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

关于签订
〈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

的公告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24����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0-025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绍兴县实施
104

国道南复线拓宽工程
（

柯岩段
）

需要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就涉及的区块房屋拆迁事宜与绍兴县柯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拆
迁安置补偿协议

》。

一
、

协议书主要条款
1

、

国有出让土地上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268.73

㎡

，

评估补偿价总额为
265958

元
；

国有划拨
土地上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375.5

㎡

，

评估补偿价总额为
369544

元
；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建筑面
积为

747.11

㎡

，

评估补偿价总额为
287876

元
；

附属物净值补偿总额
54129

元
。

2

、

装修补偿款
：

补偿总额
112094

元
。

3

、

其他补助价款
：

搬迁安置费
、

停业补助费
、

过渡补助费
、

临时建筑
、

电话移机费等
287492

元
。

4

、

土地安置补偿
经绍兴县房屋拆迁政策审核小组审核

，

此次拆迁涉及集体土地面积总计为
805.85

平方
米

，

折亩
1.2×19

万
/

亩
=228000

元
。

5

、

协议总计补偿款额为
：

1605093

元
，（

大写
）

人民币壹佰陆拾万伍仟零玖拾叁元整
。

6

、

公司在协议签订后
，

绍兴县柯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付总补偿款的
50%

，

腾空后全部
付清并将房屋移交甲方拆除

。

二
、

对公司的影响
1

、

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本次拆迁涉及的房产进行了评估
，

本次补偿定价符合
现行市场行情和相关政策

。

2

、

本次拆迁涉及的资产账面净值为
108.96

万元
，

拆迁补偿款为
160.51

万元
，

差额为
51.55

万元
，

财务账面列作
"

专项应付款
"

科目
，

扣除公司已经列支和将要发生的拆迁费后进
入
"

资本公积
"

科目
。

3

、

本次拆迁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特此公告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世纪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

世纪证券自
2010

年
9

月
27

日起代理
销售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10003

）

和金
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10004

）。

具体公告如下
：

一
、

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0-42

层
法定代表人

：

卢长才
联系人

：

王佳佳
电话

：

0755-83199599

转
8172

二
、

代销机构网点
世纪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23

家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其他业务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长沙
、

抚州
、

赣州
、

景德镇
、

昆明
、

南昌
、

南京
、

宜春
、

新余
、

樟树
、

九江等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世纪证券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

三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一
）

世纪证券各营业网点
世纪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

0755-83199599

世纪证券网站
：

www.csco.com.cn

（

二
）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

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221�����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0-034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股东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优尼科
"

）

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652

万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16.45%

；

优尼科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7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8%

）

质押
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作为融资担保

，

并于
2009

年
7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权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30

日予以公告
（

详见
2009

年
8

月
1

日的
《

证
券时报

》）。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接优尼科通知
：

根据质权人要求
，

质押双方已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质押股份的解除手续
。

特此公告
！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90���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0-020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以下简
称
"

会议
"

）

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以
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人
。

会议的通知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
定

。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认真审议并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1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1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王丕敏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

王丕敏
，

男
，

中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3

年出生
，

经济师
。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2

月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2003

年
3

月至今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

王丕敏先生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观福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表决结果
：

1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12�����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0-015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近日接到大股东海南汉森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汉森投资
"

）

通知
，

汉森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份

9,000,000

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

为湖南中达骛马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的陆仟万元的融资服务提供质押担
保

，

质押期限为壹年
，

自
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011

年
9

月
19

日止
，

股权质押登记日
为

2010

年
9

月
20

日
。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

。

目前
,

汉森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38,5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03%

；

本次
质押股份

9,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16%

；

累计质押股份
9,000,000

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2.16%

。

特此公告
。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1 日


